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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77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民技术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2-046 

 

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公司股东、关联方以及上市

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专项披露的公告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管理部要求，现将公司股东、关联方、

公司自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专项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

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电子”）及控股股东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国华大”）承诺：自公司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

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

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 

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

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，

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；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

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；在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

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

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；在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

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

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；在其他时间离职的，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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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 

承诺公布日期：2010 年 3月 22 日 

截至公告之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、控股股东中国华大以

及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遵守上述承诺，未发现

违反上述承诺情况。 

二、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

（一）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承诺：不直接从事也不支持，并

将采取措施避免可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接从事与国民技术及其下属公

司、分支机构（包括在承诺函签署后国民技术所拥有的下属公司、分

支机构，下同）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，不

以独资经营、合资经营或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的方式

从事与国民技术及其下属公司、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

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。 

承诺公布日期：2010 年 3月 22 日 

承诺期限：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中国电子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之

日或国民技术终止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止 

（二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大承诺：不会通过自己或可控制的其

他企业，经营与国民技术及其下属公司、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构成竞

争的业务。 

承诺公布日期：2010 年 3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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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期限：自签署之日起至中国华大非国民技术的第一大股东

或国民技术终止在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止 

（三）公司关联方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国电

子控股企业）承诺：停止开发和销售USBKEY 安全芯片，不直接从

事也不通过下属企业间接从事与国民技术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

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。 

承诺公布日期：2010 年 3 月 22 日 

承诺期限：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中国电子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之

日止 

（四）公司关联方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（中国电子

控股企业）承诺：生产的 USBKEY 安全芯片全部用于本公司及其控

制企业的 USBKEY 产品，不对外进行销售；不直接从事也没有通过

下属可控制企业间接从事与国民技术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

争的业务或活动。 

承诺公布日期：2010 年 3 月 22 日 

承诺期限：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中国电子非公司实际控制人之

日止 

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 月、2012 年 10 月向中国华大发送了《避

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询证函》，就中国华大自身、中国华大控

制的其他企业，2011 年度、2012 年 1-3 季度经营业务是否与我司及

其下属公司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进行询证，并请求中国华大

向中国电子询证。根据中国华大的复函，2011 年度、2012 年 1-3 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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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大及投资的其他控股企业没有发生与国民技

术形成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；经中国华大向中国电子询问，中国电子

及其可控制的其他企业于 2011 年度、2012 年 1-3 季度亦未发现与国

民技术同业竞争的业务。 

三、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大承诺：“如应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或决

定，国民技术需要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国民技术因未为员工缴纳

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，本公司愿在毋需国民技术支付对

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住房公积金相关补缴金额或罚款金额。” 

承诺公布日期：2010 年 3 月 22 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截至公告之日，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大遵守上述承诺，未发现违

反上述承诺情况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




